聘请法律顾问的工作需求
一、法律服务范围及要求
1.参与院方法律风险防控工作，对院方经营、管理等方面的重大决策从法律上进行论证并提供法律意见和法律依据。
2.协助院方订立或完善管理的有关规章制度，对院方章程、内部运作流程、各项规章制度及各部门工作职责等文件进行梳理，提出具有可行性的法律意见。
3.每周来院坐班2次，每次不少于半天。有临时性工作的，需及时到院处理。
4.修改、审查各种合同、协议、其他法律文书；据实际工作需要，参与涉及本单位的重要合同的谈判。
5.经指派，以本单位法律顾问身份对特定事项进行调查、协调，并提出相关的法律意见。
6.出席本单位召集的需要法律顾问参加的会议，并提供相关法律意见；
7.协助院方对员工进行法治教育和法律培训。
8.受院方委托，代理院方参加或主持各种非诉讼调解。
9.受院方委托，代理院方参与诉讼、仲裁、行政争议和复议。
10.在委托范围内进行工作，不得超越委托代理权限。
11.不得从事有损于院方合法权益的活动，不得在同一法律活动中同时担任对方当事人的代理人。
12.对在工作中接触、了解的院方的业务秘密，负有保密责任。
13.院方交办的需要法律顾问办理的其他法律事务。
二、法律顾问资质要求
1.法律顾问所在律师事务所需经司法行政部门批准依法成立并有效存续，成立时间10年以上，执业律师10人以上，近三年内无任何违法犯罪记录，合伙人及律所执业律师无任何不良执业记录、无受到司法行政部门或律师协会主管部门等机关的处罚。
2.法律顾问所在律师事务所须设立在柳州市区，能够根据招标人的要求或指示及时处理法律事务及其他杂项事务。
3.律师事务所指派的律师需有担任大型国企、央企、医疗机构等事业单位法律顾问的服务履历，取得行业认可的执业荣誉律师优先考虑。
4.律师事务所指派的律师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和业务能力，精于医疗、建设工程、劳动、债权债务等纠纷领域处理。
三、所需要提供的材料
1.律师事务所营业执照及律所及指派律师的介绍
2.法律顾问服务工作方案、收费标准
4、 法律顾问合同期
合同期：1年，院方每年一考核，考核通过可续签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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